
 

政法传统中的人民陪审：

制度变迁与发展逻辑

于 晓 虹         王     翔

摘    要    陪审制度是我国政法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领域的延伸。陪审制度发源于

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得以延续，历经初创、发展、停滞、复兴诸多阶段，总体上呈现出周期性的循环

反复，发展历程也时常往返于复兴与淡化之间。陪审制度变迁很大程度上深嵌于司法民主化和司法专业化之

间的交互逻辑中，两者间的强弱交互塑造着不同时期制度运行的基本样貌。同时，陪审制度的变迁与嬗变，

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我国司法改革在民主化和专业化问题上的反思与取舍，反映着我国政法传统在新时代

的探索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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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政法传统与人民陪审

人民陪审员制度①是人民参与司法的重要制度形式，是我国政法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群众路

线在司法领域的延伸，蕴含着党管政法的国家治理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司法建设

工作，并始终强调全面依法治国要“以人民为中心”。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上指出，推进国家治理建设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法律的实施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2021 年中共

中央印发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也在不同程度强调人民群众参与法治建设的重要意

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陪审制度作为依法治国建设中的关键环节，是弘扬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的有力保

障，也是践行群众路线、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有效制度形式。

理解我国的政法传统，是认知陪审制度的基本前提。一般认为，政法传统集中提示了政治与法律的交

织关系，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我国法治运作的基本逻辑。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董必武在讲话中指出，政法工

作就是“服从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结合生产劳动、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②诸多学者也认

为，政法传统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和权力间的关系，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当从大局出发，法律应当服务于党
 

①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陪审制度”。

②董必武：《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把政法工作做得更好》（1959 年 5 月 16 日），《董必武法学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年，第

423−4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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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国家的传统。①从这个角度出发，相关学者广泛探讨了“党管政法”的理念、原则、组织以及具体实

践自革命以来的演进。特别是随着 2018 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组建以及 2019 年《中国共产党

政法工作条例》的颁布，政法传统得以在新时代进行制度性重构，政法工作也逐渐朝着制度化和规范化

迈进。②

也有学者对我国的政法逻辑做了更宽泛的理解，指出这是一种怀抱解放使命、重视实质争议的独特的

司法传统，强调党的组织保障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③相关学者强调人民性是我国法治与司法的本质特

征，坚持人民司法、司法为民一直是政法系统发展的优良传统。④政法体制的运作需要处理好群众路线与

专门机关的关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政法工作引向了司法民主的工作方式。⑤同时，也有学

者指出，大众化司法难以实现真正改造司法的终极目的。因而 90 年代以来，法院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逐渐成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司法民主化和司法专业化相互配合的格局也逐步形成。⑥

既有的研究或以政法传统为研究背景或研究对象，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总体上肯定

了政法传统对于当今的司法改革与治理的重要价值，阐释了政法传统运作的理念、组织、机构与逻辑，也

有部分研究或多或少提示了政法传统与人民陪审在历史意义上的关联。然而，既有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

陪审制度作为传承政法传统、延续群众路线、贯彻司法民主的重要方式。改革四十年多来，其发展可谓一

波三折，颇有几次兴衰往复与制度嬗变。如何在政法传统的脉络中厘清这些复杂的制度变迁，这些变迁背

后的底层逻辑何在？陪审制度的变迁又反映着我国政法系统乃至党政体制发展怎样的逻辑？细致地探讨这

些问题既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我国的陪审制度，也有助于我们多面向地探讨我国的政法传统及其在新时代

的发展与调适。

本文主要沿着历史发展的线索，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详考陪审制度的变迁过程和演进脉络，将其嵌入

到政法传统的演进与流变中理解，在此过程中试图揭示“司法民主化”和“司法专业化”之间的张力与竞

争，从而为展望司法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种理论视角。本文的论证主要依据相关政法文件展开，研

究资料包括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与人民陪审制度直接相关的政法文件，包括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范性

文件等，文本数量百余件。此外，本文也参考了司法改革的重要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人民

法院改革纲要等，以此串联成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故事”。 

二、制度史考察：变迁历程与进化路径

本文对陪审制度变迁历史时段的划分，主要考虑了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49 年新中国成立、1978 年

改革开放和 2004 年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陪审决定》”），这三个节点将

陪审制度切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制度萌生、制度重归、制度僵局、制度重塑（见图 1）。这样的划分主要

考虑了三方面因素：一是基本上契合着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叙事。陪审制度发展很大程度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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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侯猛：《政法传统六十年: 重述与反思》，新中国法治建设与法学发展 60 年理论研讨会论文，北京，2009 年；徐亚文,邓达奇：《“政

法”：中国现代法律传统的隐性维度》，《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刘全娥：《陕甘宁边区司法改革与“政法

传统”的形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共识的形成及法治再启蒙》，《法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②刘忠：《“党管政法”思想的组织史生成 (1949−1958)》，《法学家》2013 年第 2 期；周尚君：《党管政法：党与政法关系的演进》，《

法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于晓虹，杨惠：《党政体制重构视阈下政法工作推进逻辑的再审视−基于〈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的解

读》，《学术月刊》2019 年第 11 期；郑智航：《党管政法的组织基础与实施机制− 一种组织社会学的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2019 年第 5 期；侯猛：《新中国政法话语的流变》，《学术月刊》2020 年第 2 期。

③左卫民，何永军：《政法传统与司法理性−以最高法院信访制度为中心的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何永军：《断裂与延续：人民法院建设（1978−200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④方乐：《以人民为中心司法理念的实践历程及其逻辑意涵》，《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 4 期。

⑤陈柏峰：《群众路线三十年（1978−2008）−以乡村治安工作为中心》，《北大法律评论》2010 年第 1 期；侯猛：《政法传统中的民主

集中制》，《法商研究》2011 年第 1 期；陈伟杰：《政法传统背景下的妇联妇女权益维护（1980−2016）》，《社会学研究》2021 年第 2 期。

⑥陈柏峰：《群众路线三十年（1978−2008）−以乡村治安工作为中心》，《北大法律评论》2010 年第 1 期；陈洪杰：《司法如何民主：

人民司法的历史阐释与反思》，《比较法研究》2016 年第 5 期；郑智航：《人民司法群众路线生成史研究（1937−1949）−以思想权力

运作为核心的考察》，《法学评论》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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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政权建设阶段高度同构，陪审制度是政权建设的一个“子集”；二是对应着陪审制度发展过程中的

几次重要制度调适。陪审制度发展经历几次兴衰与嬗变主要发生在这几个时间节点上；三是响应着司法改

革过程中民主化和专业化交互发展的起落趋势。我国的司法改革很大程度上在民主化和专业化两际来回摇

摆，两者钟摆式的竞争性替代基本上发生于上述历史时刻。
 
 

第一次制度调适

革命统摄 民主化建制 专业化导向 双轨并行

制度萌生

1949

新政权建立
1978

改革开放
2004

《陪审决定》

制度重归 制度僵局 制度重塑

第二次制度调适 第三次制度调适

图 1    人民陪审员制度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自拟。
 

 （一）制度萌生：从群众路线到中国革命
我国的陪审制度，无论是从制度理念还是运行逻辑看，都与革命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

认为，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法定位和政法传统都深远影响着当下的司法实践。①因而，我国陪审制度的起源

与变迁，相当程度上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事中。②

工农民主政权时期，深受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开始在革命根据地推行陪

审制度，由此构成了具有实在意义的制度历史源头。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裁判

所暂行组织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相继颁布，我国陪审制度的雏形初

现。这一时期陪审员由选举产生，“职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以及其他群众团体”是陪审员的主要来源，

任职年龄要求年满 16 岁。③审判组织一般由三人组成，其中须有两名陪审员。④就陪审员的职权而言，1937
年中央司法部发布第 2 号训令规定陪审员与裁判员具有同等裁判权力，依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判决。

抗日民主政权时期，陕甘宁边区创生了极具时代意义的“马锡五审判模式”。这是一种开放的审判模

式，边区政府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司法，让群众亲历司法审判；依靠人民群众讲理说法，把人民群众的声音

带入到司法；实行司法审判和人民调解相融合，多手段解决矛盾纠纷。也因此，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落实

群众路线、传播党中央政策的重要方式。这种参与并非是阶段性的局部式参与，更多的是一种全过程性的

整体式参与，⑤在当时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和推动下，这种方式成为了边区政法工作的一面旗帜。⑥

在一定意义上讲，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面向群众是当时政法工作的重要主题，陪审制度因而被融入到马

锡五审判方式的谱系中，回应着革命诉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审判民主化的进程，马锡五也曾

指出：“人民陪审制度是审判工作民主化的一个标志。”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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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北大法律评论》第 3 卷第 2 辑，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0 年；唐东楚：《人民陪审的两个“第三波”与司法群众路线》，《中国法律评论》2017 年第 1 期。

②民国政府也曾实行陪审制度，代表性的法律文件有 1912 年的《临时中央裁判所官制令草案》、1927 年的《参审陪审条例》、1929 年的

 《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等等。由于现行的陪审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群众路线的传承与延续。因而讨论主题所限，

本文对陪审制度的追溯，起始于共产党革命时期的实践，不再对民国政府的陪审实践进行介绍。

③详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1932 年 2 月，第 14 条。

④详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1932 年 2 月，第 13 条。

⑤梁洪明：《马锡五审判与中国革命》，《政法论坛》2013 年第 6 期。

⑥1944 年，《解放日报》曾两度介绍和宣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并提倡广大司法工作者借鉴，详见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年，第 177−178 页；同时 1944 年 6 月，毛泽东在《陕

甘宁边区建设简述》中指出：“提倡审判与调解、法庭与群众相结合的审判方式（马锡五方式）”，详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

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8 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年，第 213 页。

⑦马锡五：《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法学研究》195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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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在不同程度地落实着人民陪审制度。当时的司法制度可以说极为简陋，并没有形成

统一操作办法或顶层设计，抗日民主政府仅做出了纲领性的要求，即边区政府在审理案件时，均要实施陪

审制度。①各个根据地依据本地情况纷纷颁布了陪审暂行办法，具体的规定不尽相同，各有侧重。总体来

看，陪审员主要由机关、部队、团体选派产生，②有的地方还特别要求推选出的陪审员应该“负有地方信

誉”。③审判合议庭的陪审员人数一般为 1−3 人，有些地区陪审员人数相对较多，比如苏中区合议庭的陪

审员人数最多可以为 6 人，总之，陪审员参审人数视具体情况而定。④就职权行使来看，法官和陪审员职

权并不对等。虽然很多边区的暂行办法都赋予了陪审员庭中发问、庭后评议的权利，但是陪审员并无最终

的投票决定权。陪审员的意见仅供审判官参酌，对判决并无约束力，⑤甚至晋北地区的陪审员在法官作出

裁判决定后，并无提出异议的权利。⑥

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时期，陪审制度也随之做出了适应性的调整。陪审员选任基本上延续抗日民主政

权的做法，主要由人民团体、各界代表、民主人士推选代表担任陪审员。⑦同时，为了配合土地改革运

动，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开始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代表开始担任陪审员。⑧农民群体参与到人民法庭

中，兴奋地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后，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也得以广泛传播。虽然这一时期审判组织形式上

依旧未形成统一性的安排，但是有些地区已经开始初步尝试增加人民陪审员人数，让陪审员的人数占据多

数。⑨从权责安排上，陪审员在这一阶段依旧是辅助审判的角色，比如搜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向法庭申诉

人民群众的处理意见、检举违法犯罪行为等。⑩

革命时期的陪审制度深嵌于争夺政权的革命任务中，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具体的实践操作，都相对

粗糙、宽泛、简陋。陪审制度并未在根据地成为一项常规化、统一化的制度设置，各个边区可以根据各自

的革命需要自主决定何时、何地采用陪审制度。所以，陪审制度的大框架下，在各个根据地产生了多种实

践形态（见表 1）。不可否认的是，陪审制度配合着群众路线的方针、政策，在联系群众、动员群众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这项制度在社会各界获得了较高的认可度，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得以率先

重建的一项司法制度。
 
 

表 1    革命时期陪审制度比较（1927−1949）

工农民主政权（1927−1937） 抗日民主政权（1937−1945） 解放区民主政权（1945−1949）

主要选任方式 选举 选派 选派

陪审员来源
职工会、雇农公会、贫农团

及其他群众团体
机关、部队、团体

人民团体、各界代表、

民主人士、农民群众

任职条件 有选举权、年满16岁  “负有地方信誉” −−
合议庭陪审员数 2名陪审员 1−3名陪审员 4名陪审员（贫雇农占多数）

职权范围 与裁判员同权同责 建议权，无表决权 −−
表决方式 少数服从多数 审判官决定 −−

资料来源：根据历史资料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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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淼、胡夏冰：《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起源》，《人民法院报》2015 年 2 月 13 日，第 7 版。

②马锡五：《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政法研究》1955 年第 1 期。

③详见《淮海区人民代表陪审条例（草案）》，1942 年。

④详见《苏中区处理诉讼案件暂行办法》，1944 年。

⑤具体规定可参见《晋察冀边区陪审制暂行办法》，1942 年；《淮海区人民代表陪审条例（草案）》，1942 年；《山东省陪审暂行办法（草

案）》，1941 年；《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1943 年；《苏中区处理诉讼案件暂行办法》，1944 年。

⑥详见《晋西北陪审暂行办法》，1942 年 4 月。

⑦详见《关东各级司法机关暂行组织条例》，1947 年 6 月。

⑧1947 年颁布的《土地法大纲》第 13 条规定：“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

⑨1948 年 1 月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人民法庭设审判委员七人，由村农民大会或其代表大会选举六人（贫雇农应占

多数），并由区政府委派一人，组织审判委员会，区人民法庭设审判委员五人，由区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四人（贫雇农占多数），县政府委

派一人，组织审判委员会。”

⑩详见《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法庭暂行办法》，194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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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制度重归：从局部“试水”到全局延展
新中国陪审制度的重启与恢复，依旧沿袭了苏联陪审制度模式，①从配合全新的婚姻政策实施起步。

1950 年，新中国诞生了第一部《婚姻法》，为了贯彻执行婚姻政策，保障妇女的权利，最高法院颁布《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陪审婚姻案件办法的通令》，提出妇联团体应当在典型的婚姻类案件中担任人民陪审员。②

这种做法后来也适用于处理革命军人婚姻案件，旨在通过典型案件加强爱护革命军人的爱国主义教育。③

陪审制度之所以局部性地先从婚姻类案件实施，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当时的司法工作条件。彼时，镇压反

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热火朝天，给人民法院审判带来了较大的工作压力，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地方法院

的工作条件难以保障“陪审全覆盖”，④因而 1951 年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仅对陪审规则做了原

则性规定，指出地方法院应视案件的性质和情况，自主决定是否邀请人民陪审员。⑤此后，为了配合“五

反”运动，政务院也曾规定，人民陪审员可以从工人、店员和守法工商户中产生。⑥有一些地方也尝试吸

收群众代表陪审，但是效果并不明显。⑦总体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实践中，陪审制仅仅是一种

较为弹性的制度安排。

必须承认，在婚姻案件中实行陪审制度，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的“试水”，⑧因为缺乏统一的纲领性法

规来统领全国的实践，各个地方法院在实践摸索过程中出现了不协调、不统一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一是

进度不统一，截至 1951 年，有的地方虽然采用过陪审制度，但是仍未成为一项常设性制度，很多省份刚刚

开始实施陪审制度，还有些地方没有实施陪审制度；二是对陪审制度的理解不统一，比如有些地区“狭

隘”的理解人民陪审的意义，仅是在案件审理中象征性地征求妇联的意见；三是实施程序不统一，各个地

方法院就如何邀请陪审员、哪些人在何种情况可以担任陪审员、陪审员应该如何参与审判、陪审员的责任

及职权等问题还存在分歧。⑨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陪审员的参审效果，所以在全国层

面制定统一执行标准也就尤有必要。

如果说前期的婚姻类案件陪审仅仅是“初学乍练”，那么当陪审制度成为“五四宪法”的宪法原则

后，围绕陪审制度的统一性建构才真正开始。1954 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在三章第二节规定了陪审制度

的具体事项，明确了担任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职权及其保障等，陪审制度正式被纳入到法院的组织结

构体系中。1956 年，司法部出台了《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任期和产生办法的指示》（以下简称

 “《选任指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陪审制度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就人民陪审员如何参

审、参审条件等问题作出了概括性规定，主要是对如何选任陪审员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有鉴于此，陪审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法也变得明确。就参审范围而言，陪审员已经不再局限于参与婚姻

类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文件，陪审员主要参与到相对重大、复杂的一审民事和刑事案件

中，而对于简单、轻微的案件，依然由法官独任审理。⑩但是哪些案件属于简单或轻微，哪些案件属于重

大或复杂，由地方法院自行斟酌决定。⑪就陪审员的来源而言，开始注重陪审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陪审

政法传统中的人民陪审：制度变迁与发展逻辑

 

①许德珩指出：陪审制度“与资产阶级法院的那种虚伪的形式主义的陪审根本不同，而与苏联法院的人民陪审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详

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的说明》，1951 年 9 月 3 日。

②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陪审婚姻案件办法的通令》，1950 年 9 月 18 日。

③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现役革命军人婚姻问题的指示》，1951 年 4 月 21 日。

④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的说明》，1951 年 9 月 3 日。

⑤详见中央人民政府（已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1951 年 9 月 4 日，第 6 条。

⑥详见政务院（已变更）：《政务院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1952 年 3 月 24 日。

⑦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安徽省人民法院全面开展群众性的清案办案工作情况报告的通报》，1952 年

12 月 4 日。

⑧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陪审员应否在判决书或调解书上署名问题的函》，1951 年 3 月 27 日。

⑨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地人民法院婚姻案件陪审情况的综合通报》，1951 年 4 月 13 日。

⑩详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54 年 9 月 21 日，第 8 条；同时，选民资格类案件涉及到政治权利，而且

实行一审终审制，也属于陪审员参审的案件。具体规定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法院处理选举案件

中的几个问题的综合批复》，1956 年 9 月 4 日。

⑪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哪些案件可以不实行陪审合议制度问题的批复》，1957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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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主要来自机关、人民团体、企业；①相较于革命时期，这一时期陪审员的职权更加完整充分，《法院组

织法》赋予了陪审员与法官同等的权利，②陪审员也可以参与调解。③就审判组织而言，三人合议制是主

要的陪审形式，通常由 1 名法官和 2 名陪审员组成（见表 2）。④
 
 

表 2    建国初期陪审制度发展

1954年前 1954年后

参审案件类型 婚姻类案件 所有一审案件，排除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

陪审员主要来源 民主妇联为主 机关、人民团体、企业

选任方式 邀请 选举+邀请

职权范围 提出建议权 裁判权（与法官同权）

审判组织 − 1法官+2陪审员

资料来源：根据历史资料自拟。 
 

一般认为，20 世纪 50 年代是中国陪审制度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期。⑤首先，从人数上来看，截至

1956 年 7 月，全国已经选出 20 多万名陪审员，这个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且临时邀请的陪审员还没有纳

入统计。⑥其次，这段时期并不存在“陪而不审”或拒绝参审的情况，⑦刚刚获得解放的群众找到了当家

作主的感觉，参审的积极性较高，甚至还出现了陪审员在庭审中与法官抢着审问当事人的现象，反倒是主

审法官成为了“记录员”，⑧这在今天是尤为罕见的。再次，陪审员的参审效果也较为明显。从妇联派代

表陪审婚姻案件开始，陪审员在查明案件事实、处理婚姻关系、正确执行婚姻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⑨

 《选任指示》颁布后，地方法院基本上做到了法官与陪审员共同阅卷、共同调查、共同研究案件，⑩陪审

员的参审权利也得到了相当的尊重和保障。

进入到 60 年代，陪审制度的发展势头有所减缓，有很多地方已经不再执行陪审制度。⑪衰落的原因

是双方面的：地方法院认为陪审耗时耗力，且陪审员参审效果日益变得不明显；⑫同时，长期的群众运

动，陪审员开始疲于政治参与，逐渐失去了热情。⑬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群众进法院”的浪潮，终归是

 “粗放式”的改革方式，缺乏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长效保障机制，司法民主化最终也陷入低潮。司法制度在

 “文革”期间基本瘫痪，陪审制度也名存实亡。 

 （三）制度僵局：从存废之争到曲折复苏
1978 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步入正轨，陪审制度也沛然兴起。恢复的方式

依旧是先从 1979 年《宪法》中确定总体原则，尔后，伴随着《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一些法律

的制定和完善，逐渐丰富陪审实施细节。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陪审制度缺失专门性的统一立法，只

能依据散见于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宽泛条文，这给地方法院陪审实践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尤其是对于一些实

施细节，地方法院时常难以把握。比如司法助理是否可以担任陪审员？⑭次如陪审员是否可以担任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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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司法部：《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任期和产生办法的指示》，1956 年 7 月 21 日。

②详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54 年 9 月 21 日，第 36 条。

③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主持调解的审判人员”是否包括人民陪审员等问题的批复》，1957 年 2 月 23 日。

④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几个基层人民法院试行“各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检查情况的通报》，1957 年

7 月 25 日。

⑤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条文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 年，第 17 页。

⑥详见司法部：《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任期和产生办法的指示》，1956 年 7 月 21 日。

⑦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第 18 页。

⑧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地人民法院婚姻案件陪审情况的综合通报》，1951 年 4 月 13 日。

⑨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地人民法院婚姻案件陪审情况的综合通报》，1951 年 4 月 13 日。

⑩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几个基层人民法院试行“各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检查情况的通报》，1957 年

7 月 25 日。

⑪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复函》，1961 年 8 月 3 日。

⑫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结合基层普选选举人民陪审员的通知》，1963 年 2 月 11 日。

⑬李斯特：《人民司法群众路线的谱系》，《法律和社会科学》第 1 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年。

⑭详见司法部：《司法部关于司法助理员不宜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复函》，1984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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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①等等。透过这些问题，也反映了当时实施陪审制度的时间和条件并未成熟，尚有诸多障碍。后来，

 “八二宪法”删除了陪审制度的相关条款，紧随其后，1983 年《法院组织法》也对陪审相关条款作出了修

订，即法院在组织合议庭时“可以”而非“应当”邀请陪审员参与审判，②这也就意味着，法院可以选择

性地适用陪审制度，此时人民陪审员成为了法庭中“可有可无”的角色，案件审理是否需要陪审员似乎成

为地方法院的一项“自主选择权”。

总体来看，80 年代的陪审制度的复苏难言乐观，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框架性、原则性的制度安排得

以延续，但是受制于现实司法条件，制度运行效果也并不显著，出现了拒绝参审、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

问题，也引发了理论界的普遍质疑，③甚至出现了废除陪审制度的声音。④

90 年代的陪审制度实施活跃度有所提高，政治、社会精英是主要的参与力量。当时的陪审员主要以特

邀的方式产生，邀请的对象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而定：其一，对于涉及青少年犯罪的案件，可以邀请妇联、

共青团、学校、工会的干部担任陪审员；⑤其二，对于涉及专业技术且影响力较大的案件，可以特邀专家

学者担任陪审员；⑥其三，对于社会影响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

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陪审员。⑦可见，严格意义上讲，90 年代的陪审制度，已经很难称得上是群众路

线或是司法民主的延续，最高法院悄然提升了对陪审员的门槛要求，目的在于让法官获得更多专业化的支

持，以此提高审判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陪审制度的政治统战意义，成为联系民主党派的桥梁和纽带。

总体而言，陪审制度在 90 年代虽然活跃度略微有所提高，但是它的“底色”已经悄悄发生变化，民

主化、大众化的核心价值已经发生变化，制度的“游标”开始逐渐滑向精英化、专业化。 

 （四）制度落定：从试点改革到正式立法
陪审制度的再度调整发生于 90 年代末。1998 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重申了陪审制度的

重要意义，提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案件，应当邀请人民陪审员参与。1999 年，最高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

五年纲要》中，也将陪审制度纳入未来五年的重点发展规划。⑧2004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陪

审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陪审制度的单行法规，最高法院和司法部也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性法律文

件，涉及选任、参审、管理、保障等多个方面，⑨陪审制度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随着陪审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相应的制度实施有了更加系统明确的依据，也呈现出一系列崭新的特

征。在指导理念上，更加突出司法民主价值。2004 年肖扬在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进一步完善人民陪

审员制度，扩大司法民主……”，这是“司法民主”首次出现在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此后，“司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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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司法部：《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可否担任辩护人的答复》，1981 年 3 月 28 日。

②修改的原因在于：“在实践中有许多困难，特别是请有法律知识的陪审员困难很大，严重影响审判工作的进行，要求作比较灵活的规

定。”详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

决定”等几个法律案的说明》，1983 年 9 月 2 日。

③刘涌：《我国的陪审制度必须改革》，《青海社会科学》1983 年第 1 期；苏惠渔、荀志伟：《对我国现行陪审制度变更原因的认识》，《法

学》1984 年第 4 期。

④钱卫清：《建议取消陪审制度》，《法学杂志》1987 年第 5 期；余汉平：《我国应当废除陪审制度》，《法学评论》1989 年第 1 期。

⑤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1 年 4 月 3 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1991 年 4 月 3 日。

⑥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6 年 3 月 12 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1996 年 3 月 12 日；《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9 年 3 月 10 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1999 年 3 月 10 日。

⑦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0 年 3 月 29 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1990 年 3 月 29 日；《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1 年 4 月 3 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1991 年 4 月 3 日。

⑧详见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1999 年 10 月 20 日。

⑨代表性的法律文件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2004 年 12 月 13 日；财政部，最

高人民法院：《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经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5 年 4 月 15 日；司法部：《司法部办公厅关于明确

指导人民陪审员工作机构的通知》，2005 年 4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2005 年 1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2005 年 6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 年 1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人民陪审工作的若干意

见》，2010 年 6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2010 年 1 月 13 日；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海事法院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的意见（试行）》，201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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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基本上成为了法院工作报告的“常量”，最高法院不仅在报告中多次强调了弘扬司法民主的重要意

义，而且推动了多项围绕司法民主展开的司法改革（见图 2）。2007 年，第一次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央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专门就陪审制度发展问题召开的高规格会议，与会的多

位国家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陪审制度的司法民主意义。①在选任方式上，确定了基层组织推荐和本

人申请的选任模式，陪审员需要年满 23 岁且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②在陪审员来源上，这一时期开始

注重陪审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要求选任时尽可能兼顾社会阶层结构比例，以此丰富陪审员组成结构的多

元性；③在参审范围上，陪审员主要审理重大复杂的一审案件；④在陪审职权上，《陪审决定》赋予了陪

审员与法官相同的权利，陪审员需要同时审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是合议庭的表决规则；⑤

在参审方式上，当法院审判需要陪审员参与时，相关规定要求陪审员以随机抽取的方式从陪审员库中产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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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语义分析网络（2014−2021）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自拟。 
从制度实施成效上来看，这一阶段陪审制度实施已经有了相对可观的进展。首先，从 2004 年《陪审决

定》颁布以来，无论是陪审员总体数量，还是陪审员参审案件数量，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见图 3），

截止到 2013 年，全国法院的总体陪审率已经达到 73.2%。⑦其次，陪审员队伍的组成结构在逐渐优化，

精英和大众相辅相成。不但在特殊的案件中吸收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社会精英，而且在普

通的案件中扩大了普通群众的参与比重。⑧再次，陪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着司法公信力。从 2004 年

以来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总结来看，除了“司法民主”以外，陪审制度都是在“司法公开”“阳

光司法”“审判透明度”等意义下展开的。⑨地方法院对于社会影响重大、案情复杂的案件，也会积极邀

请人民陪审员参与，⑩以此增强审判的公开性与公正性，也在一定程度实现了对法官的监督和制约。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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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刊记者：《第一次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国审判》2007 年第 10 期。

②详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2004 年 8 月 28 日，第 4 条。

③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2005 年 1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人

民陪审工作的若干意见》，2010 年 6 月 29 日。

④详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2004 年 8 月 28 日，第 2 条。

⑤详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2004 年 8 月 28 日，第 1 条、第 11 条。

⑥详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2004 年 8 月 28 日，第 14 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 年 1 月 12 日，第 4 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

作若干问题的答复》，2010 年 1 月 13 日。

⑦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4 年 3 月 10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2014 年 3 月 10 日。

⑧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决定执行和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2013 年 10 月 22 日。

⑨详见历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6−2013）。

⑩比如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吉林周喜军故意杀人、盗窃案，海南陈在鹏强奸案等。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决定执

行和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2013 年 10 月 22 日。

⑪陈瑞华：《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法学》200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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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各界对陪审制度的质疑，并没有因为 2004 年《陪审决定》的颁布而结束，相反，随着陪审

工作的推进，一些新问题又备受关注。一方面，陪审制度逐渐背离了应有的“草根性”和“平民性”。①

陪审员构成依旧是精英性和专业性的，普通群众参审属于少数。这主要是因为《陪审决定》对陪审员选任

资格设定了较高的素质要求，在组织推荐制下，大量的中层干部或业务骨干进入陪审员队伍中。②另一方

面，“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问题在地方法院广泛存在，陪审员对审判的实质性贡献微弱。③陪审员

成了地方法院缓解办案压力、填补“办案人手不够”空缺的工具，甚至出现了“陪审专业户”的现象。④

凡此种种问题，都使得陪审制度在当时流于形式，仅仅只是司法民主的空洞“代言”。⑤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相继强调了陪审制度的战略意义，制度的发展由此进入了“快车道”。

2015 年 4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同

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了全

国 10 个省市 50 家人民法院开展陪审试点工作，试点期为两年。为了保障改革于法有据，最高法院和司法

部还联合出台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总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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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历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收集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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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永坤：《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民主》，《法学》2009 年第 2 期； 韩大元：《论中国陪审制度的宪法基础−以合宪论和违宪论的争论

为中心》，《法学杂志》2010 年第 10 期； 陈江华：《人民陪审员“法官化”倾向质疑》，《学术界》2011 年第 3 期； 廖永安、刘方勇：

 《社会转型背景下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路径探析》，《中国法学》2012 年第 3 期。

②吴丹红：《中国式陪审制度的省察−以〈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为研究对象》，《法商研究》2007 年第 3 期；张嘉军：《人

民陪审制度：实证分析与制度重构》，《法学家》2015 年第 6 期。

③刘计划：《我国陪审制度的功能及其实现》，《法学家》2008 年第 6 期；彭小龙：《陪审制度的复苏与实践：1998−2010》，《法学研

究》2011 年第 1 期；何家弘：《刑事庭审虚化的实证研究》，《法学家》2011 年第 6 期。

④陈瑞华：《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法学》2007 年第 6 期。

⑤刘哲玮：《人民陪审制的现状与未来》，《中外法学》2008 年第 3 期；刘计划：《我国陪审制度的功能及其实现》，《法学家》2008 年第

6 期；李拥军：《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出路−基于陪审复兴背后的思考》，《法学》201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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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一是扩大了选任范围，提高了任职年龄，降低了学历要求，选任方式由原来

的“推荐制”改革为“随机抽选制”；二是改革陪审职权，案件的事实问题由陪审员负责、法律问题由法

官负责；①三是调整了陪审合议庭组成形式，尝试适用 5 人以上的大合议庭，并要求陪审员人数原则应当

在 2 人以上，②等等。为了进一步探索试点过程中面临的难题，2017 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延长

试点改革一年的决定。③

经过 3 年的试点改革，地方法院在陪审工作中积累了诸多值得在全国推广的实践经验，同时诸多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认为制定《人民陪审员法》的时机和条件已经相对成熟。④在充分总结实践

经验、多方面科学论证的基础上，2018 年 4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陪审制度的

单行法律−《人民陪审员法》，这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公民民主权利，无疑具有里程

碑意义。

新法基本上延续了《试点办法》的内容，同时也根据地方试点的经验和反馈进行了调整。相较于《试

点办法》，《人民陪审员法》主要在审判组织、陪审职权方面作出了突破，确定了三人合议庭和七人合议

庭两种陪审模式，不同模式下，陪审员的职权也有所不同。在三人合议庭中，陪审员和法官依然共同对法

律和事实问题进行裁判；在七人合议庭中，陪审员主要负责审理事实问题，对案件的法律问题，只能参与

讨论而不具有最终的表决权，⑤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陪审员了解民情民意、善于认定事实问题的优势”。⑥

为了配合《人民陪审员法》的顺利实施，司法部、最高法院等机关先后发布了一系列配套法律文件。

2018 年 8 月《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颁布在选任方式、权力主体、职权范围、条件保障等方面作出了明确

具体的规定。此后，最高法院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陪审工作的司法解释。⑦

总之，2015 年以来的陪审试点改革，可以说是《人民陪审员法》颁布前的“序曲”，试点改革过程中

形成的实践经验，成为了正式立法的重要参考依据。最终尘埃落定的陪审形态，在相当程度上是立足于现

实国情、充分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的选择。尤其是在合议方式和职权配置方面，我国形成了有别于陪审团

制和参审制的混合模式。那么，基于这样全新的陪审模式，是否会从根本上扭转既往实践中面临的僵局？

这有待未来进一步考察。 

三、制度嬗变逻辑：民主化与专业化的竞争与耦合

上文讨论表明，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陪审制度似乎呈现出周期性的循环反复，发展历程也时常往返

于复兴与淡化之间。那么引申出的问题是，透过陪审制度或兴或衰的演变轨迹，我们可以获得怎样的规律

性启发？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陪审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讲，上述变迁历程很大

程度上深嵌于司法民主化和专业化之间的交互逻辑中，二者的强弱交互，塑造了我国陪审制度的发展路

径。（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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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2015 年 5 月 20 日，第 12 条。

②详见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的理解与适用》，2015 年 5 月 22 日。

③试点期间原定为两年，但是试点工作结束后有些问题还没有充分显现，仍需要一段时间进一步研究总结，所以试点工作延期一年至 2018 年

5 月。详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2017 年 4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沈德咏：《对〈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上》，2017 年 4 月 24 日。

④详见最高人民法院：《保障公民参审权利 有效推进司法民主−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答记者

问》，2018 年 4 月 28 日。

⑤详见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2018 年 4 月 27 日，第 21、22 条。

⑥详见最高人民法院：《保障公民参审权利 有效推进司法民主−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答记者

问》，2018 年 4 月 28 日。

⑦比如最高法院与司法部在 2019 年印发《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2020 年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实施

中若干问题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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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司法民主化与专业化的交互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自拟。 

当然，本节的论述主要套用 2004 年以来的“司法民主”概念，而非“人民司法”或“群众路线”，但

这些概念本质上是相互贯通的，都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体现，都从实质正义的维度强调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 

 （一）革命统摄：作为政治动员的策略
革命与战争年代的陪审制度，虽然是在群众路线基础上绵延展开，然而，高度革命化的动员方式和组

织策略，难以形成司法民主所包含的权力制约性力量。共产党通过革命的方式在根据地重置了全新的政权

结构，党委一元化领导的权力设置中，司法深嵌于政治革命中，是革命政权工作的一部分，也最终服务于

革命。①“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司法是政权工作的重要工具。”②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陪审

制度成为了党夺取政权、动员社会、维护政权的一种策略性工具。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当时难以实现精

英化司法路线，而是采取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③可以说，在群众路线政法传统中，陪审制度成为了一

种“动员−参与”式的革命技术。

然而，革命时期的陪审制度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的，革命的形势和进程决定着制度

运行的疆界，也影响着司法与大众间的距离。但总体趋势是清晰的，陪审员的来源逐渐由精英转向大众，

司法对陪审员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工农民主政权时期下的陪审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苏联的体制，提

供的更多是制度性框架，陪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表征政党定位、宣誓革命属性的作用，工农群众团

体代表由此成为了陪审员的主要来源。即便是在群众路线如火如荼的抗战时期，虽然已经形成了依靠人民

群众审判的传统，但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广大民众“民智未开”，很多群众尚未在阶级意识上形

成自觉，④人民群众只能是参与“观审”，而难以胜任相对专业性的裁判职权。解放区民主政权时期，领

导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成为了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贯彻土地政策，陪审制度开始“下乡”，更多的

农民开始进入到陪审员队伍中，甚至有的地方已经尝试让贫雇农在合议庭中占多数，陪审制度的广泛性也

在逐渐增强。

革命时期的陪审制度虽然主要参照苏联，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陪审制度存在的意义和实施方式

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陪审制度已经不再是一项孤立的司法策略，它已经高度嵌入

政法传统中的人民陪审：制度变迁与发展逻辑

 

①侯欣一：《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理念及技术的形成与确立》，《法学家》2005 年第 4 期；

②马锡五：《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政法研究》1955 年第 1 期；

③郑智航：《人民司法群众路线生成史研究（1937−1949）−以思想权力运作为核心的考察》，《法学评论》2017 年第 1 期。

④郑智航：《人民司法群众路线生成史研究（1937−1949）−以思想权力运作为核心的考察》，《法学评论》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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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共产党的一系列司法统合技术中，①比如调解制、就地审讯、巡回审判等。配合共产党在乡村社会建构

的政权组织网络，陪审制度经由司法群众路线的“催化”，成为捍卫政权组织、统筹社会资源的权力

策略。

之所以这一阶段很难称为司法民主，尤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革命时期的陪审员的权利是不完整的，基本

上是审判工作的“参谋者”，当时的政权并没有让渡全部的裁判权，陪审员对案件并无最终的决定权。这

一方面出于民智未开的顾虑，但更多与共产党当时对陪审制度的认知和定位有关。由此延伸出一个潜在的

问题在于，为什么共产党在当时司法力量极其有限的条件下，依然还耗时耗力推行陪审制度呢？

通过上文讨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陪审员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其司法意义。具体而言，革命时期的

陪审制度的政治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有相当数量的陪审员来自群众团体代表，陪

审制度成为了汇合不同利益群体声音的利益表达机制；二是开展政治竞争的工具，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竞争

中，陪审制度提供了一种尤为重要的参与性动员机制，疏通了政权和人民间的隔阂感，也满足了人民对于

革命建国的想象，成为了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三是“下情上传”实现社会控制的方式，革命者

可以通过陪审制度更加全面的获取关于乡村社会的实态信息，同时也可以将革命政策在农村散布；四是政

治启蒙作用，陪审员亲历审判的过程其实也是一场场“心理革命”，不仅对共产党执政方式有更加深入的

了解，同时他们的思想也会悄然发生着变化。 

 （二）民主化建制：作为塑造人民司法的工具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陪审员制度发展相对活跃的阶段，司法专业化的力量尚未成熟，而司法

民主化运行所需的底层秩序初步形成，陪审制度成为了重塑司法结构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全国性的政权体制，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②1952 年，

中国开启了第一轮司法改革，主要任务是建构人民司法体制，将司法塑造为民主专政的工具。③这次改革

不仅是司法部门的内部组织整顿和重建，受到了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法环境的影响，政法工作更多地表现为

处理政治斗争、镇压反革命，④司法改革也就成为了谋划和重建政权秩序的方略。所以，破除旧法传统的

基础上建立全新的人民司法体制，是新中国司法活动的主要内容。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革命时期所形成

的群众路线传统在历史叙事中重新获得了正当性，群众路线又成为了政法工作的优势话语，似乎在当时任

何问题都可以依靠群众来解决，司法工作也走向了大跃进。⑤在这样思潮的影响下，恢复和重建陪审制

度，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着眼于群众路线启动人民司法大脉络，陪审制度成为了推动法院民主化的重要力量。⑥在喧闹的人民

群众进法院民主化运动中，围绕陪审制度展开的民主化建设表现得稳中有序。陪审制度从婚姻案件不断扩

展，并配合着群众运动和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不断延伸其广度和深度。陪审制度不仅确证和增强了新政

权的合法性，而且成为监督司法、开启民智的一项民主技术。所以，一般认为 50 年代是中国司法民主化的

兴盛期。⑦

可见，陪审制度在新中国的“出场”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改造司法的使命。⑧建立属于人民政权的司

法体制，并非是简单的组织上的新旧交替，更大的阻力来自司法体制对旧法传统所形成的惯性依赖。如何

面对遗留下来的旧法人员，如何对他们进行改造，让他们更加贴近人民司法，是司法改革的一种重要任

Academic  Monthly 第 53 卷 07 Jul  2021

 

①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北大法律评论》第 3 卷第 2 辑，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0 年。

②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下册，温洽溢译，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第 19 页。

③郑涛：《中国司法改革七十年的逻辑与进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④侯猛：《经济体制变迁中的最高人民法院（1949−1978 年）》，《政法论坛》2005 年第 2 期。

⑤沈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积极进行总结建国十年来人民司法工作经验的工作》，《人民司法》1959 年第 4 期。

⑥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指示》，1954 年 12 月 7 日。

⑦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第 17 页。

⑧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安徽省人民法院全面开展群众性的清案办案工作情况报告的通报》，1952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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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①因此，当时寄希望于通过人民群众进法院的方式，以人民民主纯化司法机关，使其向人民靠拢。②

因为陪审制度的存在，群众性司法知识获得了正当性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着官僚主义的蔓延。同

时，政权建立初期，我国的法制建设刚刚起步，所以中央政策、社会常识、公序良俗构成了当时法官裁判

的“专业知识”，而从机关、团体、企业选派出的陪审员在这方面丝毫不逊于法官，有效补充着法官的智

慧，还帮助法官处理了大量的积案。

然而事实证明，司法民主化难以达成改造司法的愿望，更难以促成司法职业化的完美转型。形式主义

司法理念和人民司法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冲突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旧法人员全盘退出司法，司法

职业化也成为了一项未竟的事业。同时，当时的民主化浪潮并未完成定型化、法律化、制度化的过程，掌

握人民政权的群众也很快呈现出“异化”的趋势，③这一阶段的司法民主化努力成效较低。 

 （三）专业化导向：作为配合专业化改革的方略
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陪审制度能够高调复出，却又在发展过程中遭遇重重窘境？陪审制度的恢复似

乎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司法民主化的回归。然而，如果我们着眼于大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的人民法院改革，总体上潜含着司法专业化的主体寓意，司法专业化一直是当时主

要的努力方向。改革的目标主要是对标形式主义法治，优化司法权配置，“让司法更像司法”。④改革开

放以来《刑法》《法院组织法》等多部法律的颁布，实体法制逐渐健全；随着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的

先后颁布，诉讼程序的专业化建设也逐渐形成；1995 年随着《法院法》和《检察官法》的颁布，开启了司

法人员职业化和精英化的新阶段。从最高法先后发布的“一五纲要”到“三五纲要”的内容来看，“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一直是法院改革的核心主题。⑤

难以回避的困惑在于，既然司法专业化建设如火如荼，那么为何陪审制度还能够在司法改革中挤占一

隅？彭小龙认为这是当时多种诉求合力的结果，陪审制度得以恢复的主要动机在于缓解法官短缺、增强法

院回应社会的能力、应对司法公信力危机。⑥刘哲伟认为，陪审制度被贴上了“司法民主”的标签，改革

议程中必然不能断然冷落这一制度，陪审制度所包含的政治符号和象征意义才是顶层设计者最为关注的问

题。⑦可见，陪审制度复兴的背后是国家对传统政法资源的再度挖掘，难免响应着证成合法性的政治诉

求。从功能主义的意义来看，如何在陪审制度既有框架下，服务于司法专业化改革的大局，成为了地方法

院实践中主要考虑的问题。基于这样的意图，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陪审制度在这一时期实施效

果并不明显，司法专业化的主流趋势下，围绕司法民主化展开陪审制度发展难免退居次席，成为“配

角”，陪审制度只能在司法专业化的主场下夹缝求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陪审制度实施被打上了司法专业化的“烙印”，突出表现在地方法院对“专家型”

陪审员的青睐。通过上文的回顾就可以看出，陪审制度的再度复兴的原动力已经不再是司法民主，而是法

院对专业知识、专业人才的实践诉求。陪审制度所包含的限制权力意义已经被专业化潮流稀释，最终成为

了配合司法专业化的制度装置。这一时期，陪审员最初是通过特邀专家的方式产生，虽然后来在逐步强调

普通群众的参与比例，但是依旧难以扭转组织推荐制下精英式参审的基本局面，包括大量“编外法院”

 “驻庭陪审员”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法院对有审判经验的“专家”的依赖。这些趋势也表

明，司法专业化（而非司法民主）是这一时期制约陪审制度发展的基本机制，由此规训出一大批“准职业

政法传统中的人民陪审：制度变迁与发展逻辑

 

①何兵：《人民群众进法院》，《法律适用》2005 年第 3 期。

②魏文伯：《彻底进行司法改革必须贯彻群众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法参考资料汇编（第 2 辑）》，北京：北京大学法律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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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彭小龙：《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复苏与实践：1998−2010》，《法学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⑦刘哲玮：《人民陪审制的现状与未来》，《中外法学》200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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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最终又反哺和强化着司法专业化在司法改革中的支配地位。 

 （四）双轨并行：作为寻求平衡自洽的方案
无论是制度安排，还是程序设置，新时期的陪审制度可以用“改头换面”来形容。从总体的趋势来

看，司法民主化改革逻辑似乎又重焕活力。民主性因素突出体现在：首先，选任资格的“一升一降”（提

升年龄和降低学历）、选任方式的“两个随机”，①都不同程度地让陪审制度更加亲近普通群众；其次，

对于早期备受青睐的专业陪审员，因为考虑到会与陪审制度的大众化相冲突，暂不予规定，②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司法专业化在陪审改革议题上对司法民主化的尊让；再次，参审范围继续扩张，公益诉讼案

件、社会影响重大的死刑案件等也被纳入到陪审范畴中，拓展和延伸了公民参与的空间；复次，针对以往

经常出现的“编外法官”“驻庭陪审”等现象，最高法院设置了每名陪审员参审的上限，保障陪审员能够

均衡参审。③最后，新设七人合议庭，陪审员在合议庭的数量占比增加，目的是为了增强陪审员的心理优

势，强化陪审员的陪审存在感，以此调动陪审员的积极性。④总之，这些努力推动了陪审制度更加贴近司

法民主的轴心，人民群众成为陪审制度真正的“主角”。⑤

同样的追问在于，为什么近些年司法改革能够重拾陪审制度？如此平民化、大众化的制度改造，是否

意味着我国司法建设正朝着司法民主化转型？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的“人民群众进法院”不同的是，

我们当下的政法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陪审制度改革所回应的问题也截然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首先，陪审制度的复归，很大程度上是法院对于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度回应。十八大以来，党的群众路

线日益重焕活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治国理政、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群众路线的支持；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重申了群众路线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认为群众路线是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2021 年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也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⑥在很大程度上讲，

群众路线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⑦这一宏观的治理逻辑也逐渐延伸到司法治理过程中，而陪审

制度作为一项优良的政法传统，恰与这一时代主题契合无间，由此成为了近些年司法改革的“排头兵”。

其次，司法专业化的发展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陪审制度发展时机。如上文所讨论，从 90 年代开

始并延续至今，“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⑧可以说是我国法院改革内在贯穿的一条主线，经过多年的

发展，我国的司法专业化建设已经步入平稳发展轨道。当司法专业化的诉求不再那么紧迫的时候，陪审制

度似乎成为了司法改革中“锦上添花”的选择。同时，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法

律领域外的知识需求越来越高，所以需要来自各行各业陪审员的支持。

再次，长期以来陪审制度的运行窘况，决定了亟需从改革调整中寻求出路。很大程度上，新时期的陪

审制度改革是现实问题驱动的，主要是为了回应长期以来社会各界聚讼纷纷的“陪而不审”的难题。⑨所

以从试点阶段开始的一系列制度措施，最终都指向如何真正发挥陪审员的作用。

然而，司法民主化的强势归来，并不意味着司法专业化的彻底“退场”。相反，从“五五纲要”（2019−
2023）的内容看，推动法院专业化建设依旧在未来司法改革的议程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同时亦在不同程

度强调“人民司法”的重要性。2010 年，最高法院开始推行指导性案例制度，截至目前已经发布了 25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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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个随机”主要指：随机抽选人民陪审员候选人、随机抽选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

②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2018 年 4 月 25 日。

③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19 年 5 月 1 日，第 17 条。

④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2018 年 4 月 25 日。

⑤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2016 年 6 月.30 日。

⑥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1 年 3 月 8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2021 年 3 月 8 日。

⑦汪仕凯：《“新群众”和“老传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群众路线》，《探索》2020 年第 2 期。

⑧详 见 周 强 ：《 加 快 推 进 队 伍 革 命 化 、 正 规 化 、 专 业 化 、 职 业 化 建 设 ， 锻 造 党 中 央 放 心 、 人 民 群 众 满 意 的 高 素 质 法 院 队 伍 》，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lh/2019-03/12/c_1210079653.htm.

⑨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决定执行和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2013 年 10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2016 年 6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

 （草案）〉的说明》，2017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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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案例数量近 150 例。Ahl 指出，指导性案例制度可以保证司法适用的统一性，是中国法院推

动司法专业化的显著标志。①总体来看，在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上，陪审制度在新时期的改革逻辑，或多

或少地呈现出“双轨并行”的发展趋向，我们的司法改革希望两者能够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然而，即便

是“双向用力”，依旧难以回避两种逻辑间所固有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又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陪审制度

的实施，还有待从实践中进一步考察。 

四、人民陪审与政法传统：代结语

我国陪审制度发展的变迁轨迹，可谓载沉载浮、几经波折，并在反复试错的基础上逐步增量改进。透

过陪审制度的变迁轨迹，我们可以相对明朗地识别出民主化和专业化两条“潜流”，并在不同时期强弱交

织：革命时期，附随着根据地群众路线的开展，陪审制度成为动员群众的重要方式。然而，这一阶段司法

民主化和专业化都未臻成熟，陪审制度的政治意义远高于司法意义，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谋划革命。新中国

成立以后，我国的陪审制度恢复重建，“人民司法”是当时司法改革的中心任务，司法专业化也相对脆

弱，所以陪审制度不仅是一项开启民智的民主技术，更是一种改造司法的策略性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司

法的专业化成为主流，司法民主化或多或少退居次场，陪审制度整体发展不温不火，其深受争议。21 世纪

以来，我国启动了一系列陪审制度改革，强调司法为民，司法民主重焕活力，同时，专业化依旧是贯穿始

终的改革主线。可以说，目前我国正处在司法专业化和民主化的双向度探索阶段。陪审制度的发展史，在

一定意义上生动地汇成了司法民主化和专业化“互动史”，两者间的强弱交互关联，微妙地塑造着不同时

期人民陪审员的基本样貌。

应当看到，司法民主化和专业化之间难免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一方获得优势地位，往往意味着要折损

另一方的价值空间。我国陪审制度的发展历程，既出现过司法民主化的“滥觞”，也有司法专业化的“大

繁荣”。即便是这样，任何一方从来没有从陪审制度发展历史中彻底消失，我们在处理两者关系问题上或

多或少透露着主次矛盾的辩证法意味。随着《人民陪审员法》的颁布，司法改革的“游标”似乎开始向着

司法民主化移动，并努力实现与司法专业化的平衡。然而，找到两者间的“均衡点”并不容易，两者间的

张力会一直存在，关于陪审制度的争议和反思也会一直持续。

一直以来，政法传统被认为是理解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头绪，党管政法是政法系统运行的根本逻

辑。本文考察了我国陪审制度中司法民主化与专业化的张力与竞争，进一步补充了政法传统中“人民司

法”和“群众路线”的面向。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是党管政法还是人民司法，自革命时期以来，其原则

与实践都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调适，在新时期又不约而同的定格于有中国特色的包容性增长，既强调

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又大力推动司法制度与实践的专业化与形式理性。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政法传统的发展与调适，其底层意涵在于对“现代”司法意义的重新探索。一般

认为，现代司法的要义在于职业法官能够依据法律规范、经过法定程序，独立作出司法裁判，其本质是对

法的形式主义的追求与保护。②然而，形式主义的根本难题在于如何处理个案与规范之间的“缝隙”，高

度抽象的规范很难平衡个案的特殊性，形式正义很多时候是以牺牲实证正义为代价的。因而，近些年来

法学界涌现出反形式主义的思潮，认为法治应当是寻求价值、意义和目的的过程。③我国 90 年代开启了

对标形式主义司法的改革，同样存在如何处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关系的焦虑与困惑。也正是在这样

政法传统中的人民陪审：制度变迁与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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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上，政法传统资源的再度挖掘也便尤有意义。诸如司法民主、群众路线这样的传统价值，它们发源

于革命时期，由此展开的制度实践形式也更为关注“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也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形式法治的不足。因而，政法传统对于当今现代法治，是平衡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

之间张力的“缓冲器”。政法传统与现代司法相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模式。

〔本文为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民陪审制度与司法民主的北京经验−基于大数据分析视角”

 （19ZGB006）、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效果研究−基于司法大数据分

析”（2019THZWJC4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天 竞  编辑：王 鑫）

People’s Assessors in China’s Political-legal Tradi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Developmental Logic

YU Xiaohong,  WANG Xiang

Abstract:   The  people’ s  assessor  system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s  political-legal  tradition  and  an

extension  of  the  mass  line  doctrine  in  judicial  practice.  It  originated  from  the  revolutionary  era  and

continued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n, the system has gone through

stages  of  initiation,  development,  stagnation,  and  revival.  To some extent,  the  people’ s  assessor  system in

China  is  caught  between  ideals  of  judicial  democracy  and  professionalism.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in

turn, has shaped its oper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a way, changes of the people’s assessor system reflect

the choices of China’s judicial reforms over public opinion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This constantly extends

and reshapes the political-legal tradi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people’s assessor system, the political-legal tradition, judicial democracy, profess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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